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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25 分宣布开会 

选举主席团成员（续） 

1. 主席说，西欧集团和其他国家已经提名 Vidouris
先生（希腊）为副主席。 

2. Vidouris 先生（希腊）经鼓掌通过当选为副主

席。 

议程项目 33：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

盘审查（续）（A/61/19（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A/C.4/61/L.20；A/C.4/61/L.21）  

3. 主席回顾说，大会已在委员会的建议下于 2007

年 5 月 16 日通过了第 61/267 号决议，并请不限成员

名额特设专家工作组在于 6 月底前召开的续会上继

续审议关于部队派遣国示范谅解备忘录修订草案。

因此，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于 6 月 11 日召开续

会并提交了报告，报告载于文件A/61/19（第三部分）。

关于特别委员会常会的报告载于文件 A/61/19（第二

部分）。他还提请大家关注文件 A/C.4/61/L.20 和 L.21

所载的在该项目下提交的决议草案。 

4. Elsherbini 先生（（埃及），维持和平行动特别

委员会报告员）在介绍维持和平行动报告第二部分

和第三部分时说，特别委员会在报告第二部分表示

支持秘书长的计划，即加强联合国综合性多层面维

和行动的能力，对秘书处作重新调整以实现“和平

行动 2010 年倡议”改革议程所列的主要目标。 

5. 在继续强调联合国及有关人员安全保障问题的

同时，特别委员会要求维持和平行动部与安全和保

安部建立一种机制以便进行定期风险分析，增强信

息保护并提高当地雇及的安全人员的质量。委员会

建议秘书处研究调借安全人员以提高维持和平行动

安全保障的可能性，以及在安全和保安部、维持和

平行动部和部队派遣国代表之间举行定期会议。 

6. 关于行为和纪律，报告邀请大会主席召集不限

成员名额特设专家工作组审议关于援助和支持受联

合国工作人员或有关人员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人的

联合国政策声明草案和联合国通盘战略草案，以期

在第六十一届会议结束前向大会报告。 

7. 特别委员会重申，紧急加强军事能力是优先事

项，要求秘书处对战略军事单元的作用和职能进行

全面审查。特别委员会支持把军事顾问员额提升为

助理秘书长。 

8. 鉴于快速部署仍是重要议题，特别委员会支持

重设非正式工作组，以便与秘书处密切合作，从而

进一步拟定快速部署的概念并向大会提交报告。特

别委员会还建议进一步探讨与其他区域行为者的伙

伴关系，如非洲联盟。 

9. 对于加强联合国特派团总部，特别委员会请维

持和平行动部设立工作组，以调查加强总部新特派

团作业能力的需要并在其下一次实质性会议上提出

一份评估报告，说明该领域联合行动和特派团分析

中心的成效。特别委员会还建议制定标准作业程序

和培训指导，以确保常设警察能力的效率。特别委

员会敦促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在今后一年中讨论如何

解决装备需要的问题。 

10. 特别委员会强调了连贯战略对于复杂维和行动

的重要性，建议维持和平行动部进一步探索与国际

金融机构和区域安排建立伙伴关系的机会，重申必

须确保维持和平行动和综合办事处之间的有效和有

序过渡以及通过协调一致的做法建设和平。特别委

员会还呼吁秘书处考虑建构支持解除武装、复员和

重返社会方案的总部是最合乎需要的，同时继续在

机构间工作组内开展工作。 

11. 特别委员会欢迎将速效项目纳入维持和平行

动，并强调有必要为项目执行拟定一项关于资源分

配的综合政策。委员会还强调有必要推动与部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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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国之间的合作。它建议维持和平维持行动部在联

合国与各区域安排之间制定一个实际合作框架，以

加强维和努力。委员会欢迎《联合国-非洲联盟联合

宣言》的签署，宣言强调联合国系统承诺致力于加

强非洲的维持和平能力。 

12. 报告强调有必要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进行适

当的培训并鼓励各成员国在维和培训方面进行合

作。特别委员会呼吁秘书处尽快填补综合培训处内

的主要领导员额，并为该处提供所需资源。特别委

员会建议综合培训处为维持和平特派团和有关方案

拟定一套培训标准，并要求维持和平行动部召开紧

急专家会议，审查联合国当前的维持和平出版物，

以确定优先翻译哪些出版物。特别委员会鼓励综合

培训处将培训单元翻译成与各特派团有关的正式语

文。报告还强调将最佳做法和吸取的经验纳入当前

和今后任务规划和行动的重要性。 

13. 关于人事这一重要问题，特别委员会建议秘书

长进一步说明其关于为加强维持和平特派团而设立

专业文职人员职位的提案。特别委员会鼓励聘用熟

练掌握秘书处各种工作语文和掌握与各具体任务地

区所需语言技巧的工作人员和专家。此外，特别委

员会提请秘书长审查现有死亡和伤残政策以协调现

有政策并精简索偿程序。 

14. 最后，关于财务问题，特别委员会强调确保及

时向做出贡献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偿还其维持和平

摊款的重要性。特别委员会还敦促秘书处确保迅速

处理和支付偿还款项。 

15. 2007 年 6 月 11 日，特别委员会续会通过了报告

的第三部分。本次续会旨在审查不限成员名额特设

专家工作组审议示范谅解备忘录订正草案的结果。

会上，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将本报告附件

所载示范谅解备忘录订正草案的修正纳入示范谅解

备忘录。 

16. 介绍了题为“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

的全盘审查”的决议草案（A/C.4/61/L.20）和题为“全

盘审查消除今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性剥削和性

虐待行为战略”的决议草案（A/C.4/61/L.21），他表

示希望这两份决议草案能够不经投票而获得通过。 

决议草案 A/C.4/61/L.21：全盘审查消除今后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中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战略 

17. 张先生（委员会秘书）在提及决议草案所涉经

费问题时说，大会在决议草案第 2 段中认可特别委

员会在其报告第 3 段所载的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建

议（文件 A/61/19（第三部分）），应请秘书长将载于

报告附件中的修正纳入示范谅解备忘录。 

18. 培训要求，如附件第 7 条之二第 3 段和第 7 条

之三第 4 段，将被正式纳入有关维持和平特派团各

自的培训预算。 

19. 附件第 7 条之四第 4（g）段指出，联合国应当

应政府的要求向在任务区或东道国内的国家调查官

员提供行政和后勤支助。如果联合国要求部署国家

调查官员且政府申请财政支助，则秘书长将酌情为

国家调查官员的部署提供财政支助。目前无法估算

这种情况的数量，但是有关费用将从相关维持和平

特派团的预算中支付，并且如有必要将记录在执行

情况报告中。因此，决议草案的通过在当时将不会

引起任何经费问题。 

20. 通过决议草案 A/C.4/61/L.21。 

决议草案 A/C.4/61/L.20：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

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21. 张先生（委员会秘书）提请委员会注意大会议

事规则第 153 条，并建议委员会等待尚未备妥的关

于方案预算问题的口头陈述。但是，他个人认为决

议草案不存在经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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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席建议委员会就决议草案 A/C.4/61/L.20 采取

行动而无需再等待口头陈述。 
23. 通过决议草案 A/C.4/61/L.20。 

 上午 11 时散会 

 

 


